
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任矿物供应链

风险管理计划

公司供应链管理工作组风险评估委员会对锡原料供应

链风险进行评估后，向指定的高层管理人员汇报审核结果，

对于未识别出的风险进行预防，对已经识别的风险进行评估

并做出回应，优化内部供应链管理体系，并对风险进行持续

的监测。

1 风险缓解策略及时间期限

参照《中国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附录一，通过以

下三种策略对已识别的风险进行管理：

a. 在整个降低可衡量风险的过程中继续交易；

b. 在不断降低可衡量风险的过程中暂时中止交易；

c. 如果风险降低措施不可行或无法接受风险的情况下，

终止与供货商的合作关系。

当选择继续交易或暂时中止交易这两种策略时，公司将

根据在供应链上所处的位置，寻求途径与利益相关方酌情开

展建设性互动，对能够有效防范或缓解已识别风险的上游供

应商施加影响力，同时帮助和支持他们提升尽责管理的能力。

当选择终止合作关系时，公司充分考虑到实施该策略可能对

采矿社区带来的潜在经济和社会不利影响，适时提供条件或

合作开展补救。



1.1对于与矿产开采、运输、或贸易有关的严重侵权行为

如上游供应商正从实施上述严重侵权行为的任何一方

进行采购或与该方有关联，公司将立即中止或终止与该供应

商的合作，时间至少为三个月。

1.2对于直接或间接支持非国家武装团体

如上游供应商从向非国家武装团体提供直接或间接支

持的任何一方进行采购或与之存在关系，公司将立即中止或

终止与该供应商的合作，时间至少为三个月。

1.3关于公共或私人安全武装

如果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此类风险，将根据公司在供

应链上所处的具体位置，立即制定、采用和实施上游供应商

及其他利益相关方风险管理计划，从而使为公共或私人安全

武装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风险得到遏制或降低。如果风险

管理计划实施六个月未起作用，公司将暂时中止或终止与上

游供应商的合作。

1.4关于行贿受贿及矿产原产地的欺诈性失实陈述

公司将根据在供应链上所处的具体位置，与供应商、中

央或地方政府机关、国际组织、民间社会以及受影响的第三

方酌情进行合作，本着在合理的时间跨度内采取显著措施防

范或降低有负面影响的风险的目的，对绩效进行改善或跟踪。

风险降低措施未起作用的，公司将暂时中止或终止与上游供

应商的合作。对采用风险管理计划后需要降低的风险，公司

将额外进行风险评估。若风险管理计划六个月内未取得明显



效果，行贿、受贿及对矿产产地进行欺诈性失实陈述、洗钱、

以及向政府缴纳税款、费用、特许费等行为的风险未能得到

遏制或降低的话，公司将暂时停止或中断与供应商的合作，

时间至少是三个月，并在暂时中止合作的同时对风险管理计

划进行修订，阐明贸易关系恢复之前改进工作所应达到的绩

效目标。

2 降低风险措施

根据公司在供应链上所处的位置采取如下降低风险措

施，以提高自身尽责管理能力，同时积极与利益相关方合作

沟通，防范或降低有负面影响的风险。在风险管理计划的具

体实施过程中，将根据实际情况对采取的降低风险措施进行

完善和调整。

如果公司决定在继续或暂时中止贸易的同时不断降低

风险，将重点放在寻求途径与利益相关方酌情开展建设性互

动，从而在合理的时间跨度内逐步消除负面影响。

2.1改进公司矿产供应链追溯信息的控制和透明度系统，强化

产销监管链。

2.2建立供应商、客户、交易的示警信息，以识别可疑行为和

活动；对所有供应商、商业伙伴、客户的身份进行识别和核

实。

2.3通过与协会、评估小组合作，或其他适宜方式建设供应商

能力，增强其尽责管理绩效。

2.4与可能受影响的各方沟通，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帮助上游

供应商实施其尽责管理工作，征询利益相关方意见，在合适



条件下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

2.5就供应链上发生的侵权和剥削行为向相关中央政府机关

（如工信部、自然资源部或东道国矿业部）发出警报。

2.6向当地、国家、地区及国际执法机构举报涉嫌从事违法活

动的行为。

2.7支持所在国关于税费信息公开的法律或政策要求。

3 衡量改进情况指标

可衡量的风险降低策略根据公司具体的供应商及其经

营环境而定，并尽可能阐明实施风险缓解计划后的绩效目标

（定性和/或定量指标）。公司用于衡量改进情况的指标以

《中国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中的程序为基础，并参考

下述文件的相关适用内容。

3.1《中国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第 5.1.3：“建立供应

链控制和透明度系统”。

3.2安全及相关问题：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指标协议：人权、

矿业及金属行业补充指引》（第三版）中第 HR8 项指标：“接

受过和运营相关的人权政策或规程培训的安保人员所占比

例”的相关适用内容。

3.3手工采矿的安全及受到的负面影响、行贿受贿及矿产原产

地的欺诈性失实陈述、洗钱相关问题：以《中国矿产供应链

尽责管理指南》中的程序为基础。

3.4向政府缴纳的税收、费用以及特许费的透明度相关问题：

《指标协议：经济、矿业及金属行业补充指南》（第三版）



中指标 EC1：“生成和分配的直接经济价值，包括收入、运营

成本、员工薪酬、捐赠及其他社会投资、留存收益、以及向

出资人和政府支付的款项”的相关适用内容。

3.5侵犯人权相关问题：《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第 22 条：“工

商企业如果确认是它们造成或加剧了不利影响，通过合法程

序提供补救，或在补救问题上给予合作”的相关适用内容。

4 风险管理计划实施、监督及跟踪

4.1在适当考虑商业机密和其他竞争保密因素的同时，公开风

险管理计划，并为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提供充足的时间对风

险管理计划进行评议和反馈。公司可自行实施风险管理计划，

或者通过协会、联合评估小组、或以其他适宜方式实施风险

管理计划，但保留各自的尽责管理责任，并确保所有共同开

展的工作都适当考虑各企业的具体情况。

4.2风险管理计划的具体实施情况及实施进展过程记录填写

于附件一《风险管理计划实施监测表》。实施风险计划中如

若遇到海啸、地震、火灾、疫情、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可

相应调整时间期限，但应对情况提供文字说明。

4.3公司风险管理计划实施过程中定期向指定高级管理者汇

报，并确认是否需要调整风险管理计划。实施过程中如发现

风险出现重大变化需立即向指定高级管理者汇报，并相应调

整风险管理计划。

4.4公司实施风险管理计划时考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与利益



相关方合作共同推动风险管理计划的实施，并监测和追踪缓

解措施的绩效。公司就风险管理计划的实施、监督和绩效跟

踪等措施与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开展合作和协商。在适用的

情况下与当地和中央政府、上游企业、国际或民间社会组织

开展合作和/或协商，建立或支持当地社区监督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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